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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董事赵笃仁、杨进军、董晓民、葛相军出席了现

场会议，董事温学礼、陈洁、张宏、戴振平、

Ｊｏｈｎ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ｕｃｑｕｏｉ－Ｂｅｒｇｅｒ

（伯希儒）以通讯方

式参加了会议，公司三名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赵笃仁先

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银行

账户的议案》。

与会董事审议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奎文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

１

、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１２０１０１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５９４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０７９．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的

微型驻极体麦克风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在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８０２０８０４０１４２１００２２９３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２４３２．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微型扬声器

／

受话器技

术改造项目、声学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３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为

３７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５２６８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９３９．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新建超薄平板电视音响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奎文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５３６９０２０１４２１０３０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５２７．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新建

硅微麦克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存储监管协

议的议案》。

与会董事审议了公司拟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经表决，会议同意公司签署

上述协议。

上述协议签署后将另行公告。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后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对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上市之后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与会董事

审议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经表决，会议通过了本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所涉及有关条款的修订对比表参见本公告附件。

修改后的《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１２日

相应条款 未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股

，

于

【】

年

【】

月

【】

日在

【】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实收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

【】

分公司集中存管

。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第一百一十

条

（

最后一

段

）

……

如证券主管部门或者

【】

证券交易所对前述

事项的审批权限另有特别规定

，

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

……

如证券主管部门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前述

事项的审批权限另有特别规定

，

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

。

第一百七十

条

公司指定

【】

和

【】

网站作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

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公司指定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等报刊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

息的媒体

。

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指定媒体并

公告

。

第一百七十

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

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

在

【】

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

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第一百七十

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

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或者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其他报纸

）

上公告

。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

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第一百七十

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或者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其他报纸

）

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

低限额

。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

限额

。

第一百八十

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

或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其他报纸

）

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

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

行清偿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

于

６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

清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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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０４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１

元，共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评估费用、信息披

露费、上市初费及股份登记费用、印花税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４

，

０２３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２８

，

９７７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审验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ＪＮＡ４０３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奎文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这些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根据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分别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奎文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下称“监管协议”）。 该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１

、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１２０１０１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５９４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０７９．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的微

型驻极体麦克风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在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８０２０８０４０１４２１００２２９３

，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２４３２．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微型扬声器

／

受话器技术

改造项目、声学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３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为

３７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５２６８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９３９．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新建超薄平板电视音响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奎文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５３６９０２０１４２１０３０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５２７．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新建硅

微麦克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规定及规范性文件，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

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懿、张邦明可以随时到专户开户银行查询、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专户开户

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壹仟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及专户开户银行，同时将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之联系方

式书面告知公司及专户开户银行。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监管协议并注

销专户。

九、监管协议自公司、专户开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信证券持续督导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５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条款对照表

相应条款 未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股

，

于

【】

年

【】

月

【】

日在

【】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实收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

【】

分公司集中存管

。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第一百一十

条

（

最后一

段

）

……

如证券主管部门或者

【】

证券交易所对前述

事项的审批权限另有特别规定

，

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

……

如证券主管部门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前述

事项的审批权限另有特别规定

，

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

。

第一百七十

条

公司指定

【】

和

【】

网站作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

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公司指定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等报刊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

息的媒体

。

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指定媒体并

公告

。

第一百七十

二条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

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

在

【】

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

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合并

，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

并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第一百七十

四条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

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或者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其他报纸

）

上公告

。

公司分立

，

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

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第一百七十

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或者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其他报纸

）

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

低限额

。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

限额

。

第一百八十

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

或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其他报纸

）

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

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

行清偿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

于

６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４５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

。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

清偿

。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对象：

（

１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３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５９

，

５１１

，

６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１．６１％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０４

，

３０４

，

１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３５．２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２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５５

，

２０７

，

４９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９％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潍坊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额度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抵押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７

，

７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逐项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安丘支行申

请

３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安丘支行申

请

１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３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安丘支

行申请

８

，

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４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安丘支

行申请

５

，

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５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

请

１９

，

４３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６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寒亭支行申

请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９

，

９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０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逐项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外部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潍坊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２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７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７

，

４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２

、 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７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７

，

４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４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１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０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５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１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０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６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向海阳农信联社申请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

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１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０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７

、审议《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向海阳农信联社申请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８１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０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８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未弥补亏损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６６０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７６％

；

反对

６１０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２３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７％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９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坊子支

行申请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６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５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０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坊子支

行申请

１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７６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６１５

，

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７％

；

弃权

１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易朝蓬 陈坚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共有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一、会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一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黑龙江龙泰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出资

２６０００

万元成立黑龙江龙泰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煤集团公司”）共同出资

４００００

万元成立黑龙江龙泰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龙泰公司”），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建设

１２０

万吨

／

年甲醇、

６０

万

吨

／

年烯烃及其深加工项目，并签订《出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临

２０１１－

０５６

、临

２０１１－０５７

号公告。

黑龙江龙泰公司在办理

６０

万吨

／

年烯烃项目立项批文等相关手续过程中，经双方协商

认为：作为国家大型能源项目，项目公司由国有公司控股会更有利于项目的整体运作和

持续发展。 为保证项目正常建设，公司将于近期与龙煤集团公司签署《出资补充协议》，调

整双方在黑龙江龙泰公司的出资比例，补充协议内容如下：

一、原《出资协议》

１．５．１

：“甲方出资贰亿陆仟万元（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持有股份数额为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

；乙方出资壹亿四仟万元（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持有股份数额

为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５％

。 ”

现修改为：“甲方出资壹亿捌仟万元（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持有股份数额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４５％

；乙方出资贰亿贰仟万元（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持有股份数额为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５５％

。 ”

由于一期出资按原比例已完成，故二期出资

１

亿元时，双方按新比例出资并应将已出

资总额调整为新比例，即甲方需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乙方需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

二、原《出资协议》

１．６

（

２

）：“龙泰化工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

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由甲方推荐

４

名，乙方推荐

３

名。 ”

现修改为：“龙泰化工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

成，由甲方推荐

３

名，乙方推荐

４

名。 ”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目录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四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宗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

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

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天博信息系统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图设计

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

十二研究所天博信息系统工程公司签订重庆市

１１

个区县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合同，累计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２７．２１

万元。

由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天博信息系统工程公司与公司同受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故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陈宗年先生、程瑜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２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与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图设计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与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庆市

８

个区县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合同，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７１．８０

万元。

由于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控制，故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陈宗年先生、程瑜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３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与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施工图设计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重庆市

４

个区县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合同，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９５１．８２

万元。

由于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控制，故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陈宗年先生、程瑜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４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与北京奥特维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图设计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奥特维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重庆市

２

个区县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合同，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０

万元。

由于北京奥特维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

制，故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陈宗年先生、程瑜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平台系统出售

所持有的

＂

酒鬼酒

＂

股份自持有酒鬼酒

Ａ

股股份并自首次减持股份以来，累计减持

１６１９．８７９６

万股，累计减

持比例达到目前酒鬼酒总股本的

４．９８５％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需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披露的信息详见《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酒鬼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信息坡露义务人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酒鬼酒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占酒鬼酒

总股本的

４．９８％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酒鬼酒指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减持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法人代表人

：

郑万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９（２－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税登记证号码

：

京国税京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

号

；

地税登记证号码

：

地税京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０００

号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佰亿元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营业期限

：

经营范围

：

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

债务追偿

；

资产置换

、

转让与销售

；

债务重组及企

业重组

；

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

，

资产证券化

；

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

、

股

票承销

；

直接投资

；

发行债券

，

商业借款

；

向金融机构借款和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

投资

、

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

资产及项目评估

；

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

；

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

／

地区的居留权 联系方式

郑万春 男 总裁 中国 无

０１０－６８０５４０６１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酒鬼酒股份之外，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

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７％

的股份； 持有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８．４８％

的股权；持有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７８％

的股份；持有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５％

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 此次减持的目的是认为该股份目前已达到了投资

预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仍存在继续减持酒鬼酒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拥有人减持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酒鬼酒股份减持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

交易平台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

酒鬼酒

＂

股份共计

６３８．１２８４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

酒鬼酒

＂

股份共计

７０３．７５１２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出售

２７８

万股。

自持有酒鬼酒

Ａ

股股份并自首次减持股份以来，累计减持

１６１９．８７９６

万股，累计减持比例达到目前酒

鬼酒总股本的

４．９８５％

。

三、信息义务披露人减持后至公告日止仍持有酒鬼酒股份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占酒鬼酒总股本的

４．９８％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

持酒鬼酒股份

９８１．７５１２

万股，占酒鬼酒目前总股本的

３．０２％

。 期间每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减持股份时间 减持股数

（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减持价格

（

元

）

总股本

（

股

）

中国长

城资产

管理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５７

，

５００ ０．０８５０ ２１．４９８７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 ２１．５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０４

，

６８８ ０．０３４５ ２１．７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３

，

７００ ０．０６７２ ２１．４７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２３

，

８００ ０．０４０９ ２１．４２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３ ２１．４２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３２５

，

９２４ ０．１０７５ ２１．５８９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８７

，

１００ ０．０６１７ ２１．４１６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１３

，

５００ ０．１５８０ ２１．８９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６２６

，

４７４ ０．１９２８ ２２．６１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５６

，

５００ ０．０７８９ ２２．６８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８２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２３．７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７１４ ２４．７５５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７２

，

４６０ ０．０２２３ ２４．９２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９８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２ ２５．７７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４６ ２５．６７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５７９ ２５．８４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４

，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４ ２５．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８

，

０１７ ０．００５５ ２６．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５ ２７．０１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８０

，

０２４ ０．０５５４ ２８．２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４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 ２７．４２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５４２

，

５００ ０．１６７０ ２８．８１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９３

，

１０５ ０．０５９４ ２７．４６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３４

，

７１９ ０．０４１５ ２６．９３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４６５

，

３６４ ０．１４３２ ２５．７０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２

，

７３６ ０．００７０ ２６．２１３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７７ ２４．７２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９６

，

９００ ０．０２９８ ２４．１２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８ ２４．２０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２９

，

５１５ ０．０３９９ ２４．８３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４

，

９４５ ０．０４７７ ２４．７５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２３

，

０００ ０．０６８６ ２４．９８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８ ２５．６３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６

，

０００ ０．０４８０ ２４．２７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５４

，

５００ ０．０１６８ ２４．７１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７

，

５１７ ０．００８５ ２２．１８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７ ２２．６２１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８０

，

０２４ ０．０８６２ ２３．３７５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５ ２６．５６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７５４ ２６．８７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５ ２７．０７１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４３６

，

０００ ０．１３４２ ２８．３２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４３

，

０００ ０．０１３２ ２８．３５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２６５ ２９．０４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４６３

，

４４０ ０．１４２６ ３０．０６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３ ３０．０７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４３

，

５６０ ０．０７５０ ３１．６９５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 ３１．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３９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８ ３１．００３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１１０８ ３１．８３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４７

，

０００ ０．１０６８ ３３．１０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合 计

９

，

８１７

，

５１２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师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营业执照；

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

华侨国际四楼酒鬼酒运营中心

股票简称 酒鬼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７９０．２２

万股

；

持股比例

：５．５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７１．８９

万股

；

变动比例

：０．５３％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

１６１８．３３

万股

；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郑万春

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９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时在福建

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由董事

长傅光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公司现有

股份总数

９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４．２１％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畜牧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

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贷款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九、 在关联股东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等九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数

５２８

，

５５５

，

２００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５６

，

３４０

，

８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

人，代表股

份

５８４

，

８９６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宋萍萍女士、 杜兴强先生、 何秀荣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作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独立董事对其在

２０１１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００００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１４

南京新联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９０

南京泰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０＊＊＊＊＊７８０

胡敏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秣周路以南、苏源大道以西

咨询联系人： 朱忠明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９９３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８７１５３６２８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楼明、

楼江跃、张汉文、汪涛、杜鹤鸣、彭涛、孙笑侠、陈凌、辛金国亲自出席）。 会议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信托公司融资的提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以持有的浙江天都城酒店有限公司、杭州华侨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蓝天白云会展中心

有限公司三家酒店之未来投资收益权出让———到期回购方式，向信托公司申请融资贷款，主要用于酒店

装修。 本次融资金额约为

２．６

亿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

１８

个月，融资年利率为

８．８％

左右。

公司同时以持有的位于杭州余杭星桥欢西路

１

号

１－１６

幢房地产（建筑物面积

３５６０２．３９

平方米，土地使

用面积

７０６６２．２０

平方米）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楼忠福先生为本次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